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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本院申請開立死亡證明書之條件及申請方式： 

(一) 申請條件：病人必須於本院急診或住院就醫治療期間，在本院因為疾 

病死亡者。 

    (二) 申請人： 

         1.具繼承權之配偶或親屬。 

         2.無配偶或具繼承權之親屬時，其他符合主管機關公告身分之特定關

係人。 

    (三)申請方式：未除戶者，由申請人持病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向急診或病

房護理站提出申請即可。已除戶者，請前開具申請權之人持除戶之戶

籍謄本，向本院批掛櫃台申請。 

二、依法本院不受理申請開立死亡證明書之條件： 

依醫療法第76 條及政府現行法令規定，醫師不得對下列五種情況開立

死亡證明書，只得開立乙種診斷證明書，以供病人或家屬日後申請『行政相驗』

或者申請『司法相驗』之參考依據。 

（一）非屬於疾病死亡者，例如：意外、自殺、他殺、槍刀殺、車禍、溺斃、

摔倒。 

（二）病人到院以前已經死亡者。但醫師依其專業判斷，病人為病死者，不 

包括在內。 

（三）於本院就醫，但辦理自動出院者後死亡者。 

（四）病人未經醫師之同意，自行要求出院或私自離院，而於出院後死亡者。 

（五）病人因病危瀕死，經主治醫師同意，並為配合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 

返家待終者，得申請開給乙種診斷證明書，以備日後循「行政相驗」 

程序辦理。 

 

 

 

 

 

 



 

 

三、如何辦理『行政相驗』： 

申請人持乙種診斷證明書，及申請人持之身分證及死者身分證(或戶口

名簿)，連同該乙種診斷證明書，向『當地衛生所醫師』申請『行政相驗』。

經由衛生所醫師相驗後，由衛生所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 

四、如何辦理『司法相驗』： 

家屬持乙種診斷證明書向『當地派出所』報案，由警局值班人員聯繫法

院地檢署檢察官及法醫實施勘驗之後，由法醫開立死亡證明書。 

五、相關民事法律須知： 

（一）經領取死亡證明書後，應於三十日內向管轄戶政事務所辦理死亡登記。 

   （二）為避免承受不必要的繼承債務，請於必要時依法向法院聲請辦理繼承

遺產清冊陳報。 

 

註：上述須知若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洽（08）7368686 轉社工室 2414-2417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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